
8.2.2—170 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

【事项名称】

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

【申请条件】

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

场所的非居民企业，在季度终了后 15日内，向税务机关申报预缴企业所得税。

【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预

缴申报表（2019年版）》
2份

自办理 2020年度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

预缴申报起启用；非居民企业机构、场

所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

人民银行关于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汇总

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12号）的规定

自 2019年度起汇总纳税的，本报表自办

理 2019年度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

申报起启用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实行汇总纳税的非

居民企业机构、场

所（含主要机构、

场所和其他机构、

场所）

《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汇

总缴纳所得税税款分配表》
2份

自办理 2020年度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

预缴申报起启用；非居民企业机构、场

所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中国

人民银行关于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汇总

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12号）的规定

自 2019年度起汇总纳税的，本报表自办

理 2019年度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

申报起启用

按照有关规定适用

核定征收

《非居民企业机构、场所核

定计算明细表》
2份



按实际利润预缴企

业所得税
季度财务报表 1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承包工程作业

或提供劳务项目

工程作业（劳务）决算（结

算）报告或其他说明材料
1份

参与工程作业或劳务项目外

籍人员姓名、国籍、出入境

时间、在华工作时间、地点、

内容、报酬标准、支付方式、

相关费用等情况的书面报告

1份

财务会计报告或财务情况说

明
1份

符合条件的

非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参股外国企业信

息报告表》
1份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居民企业报告

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38号）

参照适用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税务机关提供“最多跑一次”服务。纳税人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

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4.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5.纳税人提交的各项证明资料为复印件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6.采取核定征收方式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适用不同核定

利润率的经营活动，并取得应税所得的，应分别核算并适用相应的利润率计算缴纳企业

所得税；凡不能分别核算的，应从高适用利润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7.纳税人在经营季度内无论盈利或者亏损，都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8.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依照税收征管法有关

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9.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工程作业或提供劳务的，应当自项目合同或协议签订

之日起 30日内，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手续。

10.非居民企业从事国际运输业务，已经办理税务登记的，应当向税务登记所在地主

管税务机关依法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2019年版）》启用前，按规

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季度和年度纳税申报表（适用于核定征收企

业）/（不构成常设机构和国际运输免税申报）》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

税季度纳税申报表（适用于据实申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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